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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

云发改价格〔2025〕353 号

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云南省水利厅

关于加强农村供水价格管理的通知

各州（市）发展改革委、水利（水务）局：

为进一步完善我省农村供水价格机制，提高农村供水保障水

平，保障农村供水工程良性运行，促进农村供水事业高质量发展，

根据《云南省农村供水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现就加强农村供

水价格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基本原则

农村供水价格是指在城镇公共供水管网覆盖范围以外，供水

工程经营者（以下简称“经营者”）利用农村供水工程供应给农

村用水户使用的经过处理、符合规定的水价格。制定农村供水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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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应当坚持以下原则：

（一）公益性原则。农村供水工程是公益性基础设施，农村

供水价格应当体现公益性。其中农村居民生活用水价格按照补偿

成本并兼顾农村居民承受能力、体现公益性原则合理确定，非居

民用水价格可按照适当盈利的原则制定。

（二）公平负担原则。强化水资源的商品属性，实行水资源

有偿使用制度，同时兼顾用户承受能力和公共政策目标，区分不

同用水类别，按照公平负担原则合理确定农村供水价格，促进节

约用水。

（三）公开透明原则。强化信息公开，制定农村供水价格要

征求供用水双方意见，供水成本、定调价过程等要采取适当方式

向农村居民公开，实现定调价过程公开透明，促进社会监督。

二、实行分类价格管理

参照村镇供水工程技术规范，结合云南省城乡供水一体化和

农村供水保障工程运行管理方式，对不同供水规模工程的供水价

格实行分类管理。

（一）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供水价格实行政府定价。城镇水

厂通过供水管网向农村延伸或与农村原有供水管网连通的方式

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的地区，向农村供水的价格实行政府定价，

按照云南省定价目录规定的定价权限，由州（市）或县（市、区）

价格主管部门制定供水价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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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“千吨万人”以上规模化集中式供水工程供水价格实

行政府指导价。具备完整制水设备和输配管网，供水规模“千吨

万人”以上（设计日供水量 1 千吨或设计日供水人口 1 万人以上）

的规模化集中式供水工程供水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价，由各县（市、

区）价格主管部门商同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统筹考虑当地水情和用

水特点、农村居民接受程度等，制定区域统一或分区域分类别供

水指导价。由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共同组织供用

水双方在指导价的基础上协商确定具体执行水价。

（三）其他农村供水工程供水价格实行协商定价。供水规模

“千吨万人”以下其他集中式供水工程、分散式供水工程以及村

民自建自管的供水工程供水价格实行协商定价，由当地水行政主

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组织供用水双方以供水成

本为基础，通过“一事一议”等方式协商确定。

三、建立价格形成机制

（一）合理制定调整供水价格。各地要进一步强化农村供水

工程的公益属性，清晰界定财政补贴、使用者付费边界，参照《云

南省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》、《云南省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实

施细则》等有关规定，在规范开展成本监审或调查基础上，统筹

考虑供水成本、农村居民承受能力、财政支撑能力等因素合理制

定调整供水价格。制定调整供水价格应当充分考虑供水服务质量

因素，将水质达标、用水保障、投诉处理情况等作为确定合理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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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的重要因素。

（二）建立水价动态调整机制。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管理

的农村供水价格的制定或调整，一般由经营者通过当地水行政主

管部门向价格主管部门提出定调价建议，价格主管部门按相关程

序实施。各地要结合实际逐步建立农村供水价格动态调整机制，

其中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价格监管周期原则上与所在城镇供水

价格监管周期一致。逐步建立原水价格与农村供水价格上下游联

动机制，当原水价格调整时，农村供水价格可同向联动调整。

（三）逐步推行两部制水价。有条件的地区可以逐步推行基

本水价和计量水价相结合的两部制水价。基本水量由当地水行政

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及经营者、村民委员会等，在征得用水户

同意的基础上，按照农村户均用水量的一定比例提出意见。超过

基本水量部分按照实际用水量收取计量水费。实行两部制水价的

地区，应明确基本水价和计量水价的供水成本补偿范围，总体上

不增加用水户负担。

四、强化政策落实

（一）强化责任落实。各州（市）价格主管部门、水行政主

管部门要会同财政、住房城乡建设、农业农村等部门加强统筹，

指导各县（市、区）分类完善存量农村供水工程供水价格。新建

农村供水工程具备定价条件的，要尽快完成价格制定工作，在项

目运行初期可制定试行价格。各地价格主管部门制定调整农村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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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价格的，应当报当地人民政府批准。

（二）实行计量收费。各地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对农村供

水计量收费的指导，规范用水户取用水行为。农村集中式供水应

实行一户一表、计量收费，其他农村供水工程应按要求配置计量

设施，逐步取消包年、包季、包月或以户为单位等用水收费形式。

（三）落实保障机制。农村供水范围内学校教学和学生生活

用水、养老托育机构和残疾人托养机构等社会福利场所生活用

水、宗教场所生活用水、村两委工作用房和居民公益性服务设施

用水等，按照农村居民生活用水价格执行。各地应当通过水费补

贴等方式，为经济困难家庭用水提供保障。

（四）加强监督管理。各地水行政主管部门要督促指导经营

者规范经营管理，强化成本约束，建立健全成本核算制度，在经

营网点、村委会的显著位置公示供水水质、价格管理形式、水价

标准、收费方式、水费收缴情况、举报投诉和服务咨询电话等信

息，经营单位、供水价格等发生变化时应至少提前 30 天进行公

示。经营者应严格执行水价政策，不得擅自或变相提高水价、自

立项目乱收费等。

（五）加大宣传力度。各地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利用多种渠道

加强水源保护和节约用水宣传工作，提高农村居民的饮水安全意

识，逐步引导农村居民改变生活用水习惯，树立有偿用水和节约

用水意识，主动参与对农村供水工程和供水服务的监督管理，营






